

扎财农〔2024〕1号

扎兰屯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自治区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

扎兰屯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扎兰屯市乡村振兴局：
[bookmark: _GoBack]根据《呼伦贝尔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呼财农〔2024〕344号），现下达2024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7660万元，其中：民委少数民族发展59万元、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7601万元。 
  各单位接文件后，按照财政部等10部门印发的《关于将脱贫县统筹整合优化调整至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的通知》（财农【2024】1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管理制度机制的通知》（内财农函【2024】233号）等文件要求，切实管好用好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呼伦贝尔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呼财农〔2024〕344号）                     扎兰屯市市财政局
           2024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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